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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变更登记审批标准
1  项目类型

前审后批。

2  审批内容

2.1  申请人的资质。
2.2  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3  产品是否安全、有效。
2.4  产品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要求。
2.5  试验报告和相关证明资料是否真实可信。
3  审批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3.3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3.4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4  办事条件

申请使用范围变更、商品名称变更、企业名称变更的，需提供以下资料（境外申请人提交外文资料的，应同时翻译成中文）：
a）  《农业部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
b）  使用范围变更的，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田间试验报告、产品标签样式（包括标识、使用说明书）；境外产品在其他国家（地区）相应的登记使用情况证明资料。
c）  商品名称变更的，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
d）  企业名称变更的，境内申请人还应提交原登记证复印件、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其它与企业名称变更相关的文件资料；境外申请人还应提交新的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以及新的境外企业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有变化的，也应同时提交。
5  办理程序

5.1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肥料窗口审查《农业部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或《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关资料，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5.2  农业部肥料登记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审查。
5.3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审查意见提出审批方案，报经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受部长委托）审批后办理批件。

6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7  收费标准 
不收登记费。                  
